
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 

鲁社保函〔2020〕7 号 

 

各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经办工

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按

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和省人社厅29日召

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工作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各级社保经办

机构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出发，全力以赴、积极稳妥地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保经办工作，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切身需求当做当前社保经办工作的

头等大事来抓。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围绕这

个中心思考和开展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另一

方面，要努力提供便利服务，做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的各项社保经办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活不受影响。 

二、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服务场所人群聚集。一是提倡

社保经办服务网上办理，积极引导参保单位和个人通过网办、



手机APP 办理业务，推行不见面服务；二是保障现场服务畅

通有序，对于必须的现场服务，积极实行提前预约、容缺办

理和告知承诺制，合理安排，及时办理，努力提高办事效率，

缩减办事时间，避免出现人员密集办理业务的情况；三是提

供多渠道服务方式，积极利用电话、网络通信方式，解答和

受理社保经办业务；积极开展代办帮办、邮寄办理等服务方

式，减少非必要的现场服务。 

三、开展主动服务，做好各项社保经办工作。一是做好

参保缴费服务工作，各市可根据实际，适当调整或延长申报、

缴费期限，积极开通协议扣款、银行汇兑、网上支付等多种

缴费方式，积极使用参保缴费电子票据；二是做好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充分利用网络、电话、邮件等多种形式

提供个人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三是做好退休审

核工作，全面推进以扫描方式生成的电子档案为基础的退休

资格审核方式，及时办理到龄人员的退休手续，需审核纸质

档案的，提前做好档案预审工作安排；四是确保各项社保待

遇按时支付，按照规定及时兑现各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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